附件6

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管理制度参考范本‌

一、医保药品管理制度（4项，每项0.5分）
（一）目录管理‌

严格执行医保目录，动态维护药械编码，确保与国家医保编码一致，超范围费用不得纳入结算。

（二）药学服务管理‌

营业期间至少1名注册地在本店的执业药师在岗，负责核验定点医疗机构处方，处方药凭有效处方销售。

（三）购销存管理‌

建立进销存电子台账，上传药械追溯码，药械分区分类管理，明码标价并设医保标识。

（四）档案留存管理‌

保管凭证、票据、出入库记录等药械进销存原始材料不少于2年。

二、财务管理制度（4项，每项0.5分）‌

（一）独立核算管理‌

医保费用单独建账，连锁零售药店的，应设立门店财务会计账目和信息获取权限，财务数据真实完整。

（二）对账结算管理‌

按月与医保部门核对结算数据，配合医保年终清算，留存对账凭证2年以上。

（三）票据档案管理‌

规范票据领销存，费用单据标明医保支付金额，按年度对结算资料立卷归档，结算资料加盖公章。

（四）风险防控管理‌

建立医保基金内部审核制度，定期自查整改，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用于办理医保基金收付。

三、医保人员管理制度（4项，每项0.5分）‌

（一）岗位配置要求‌

至少配备2名专（兼）职医保管理人员，营业期间保证1名注册地在本店的执业药师在岗。
（二）人员信息维护‌

在国家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及时动态维护药师的登记、备案、变更等相关信息。
（三）岗位职责公示‌

在显著位置公示岗位职责、服务规范及医保投诉渠道。

（四）培训考核管理‌

定期组织医保政策培训，建立人员考核机制，积极参加医保部门组织的培训活动。

四、统计信息制度（4项，每项0.5分）‌

（一）系统对接管理‌

按标准完成医保信息系统接口改造，实时传输医保结算数据，特殊情况不能及时传输的，应在故障排除后24小时内上传。

（二）编码维护管理‌

动态维护国家医保编码（药品、药师、药店等），确保编码信息与实际情况一致，信息发生变更应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变更维护。

（三）信息安全管理‌

医保结算区安装视频监控，保存不少于3个月（分辨率≥1280×720，24帧/秒），结算人脸影像清晰可辨，时长至少3秒。对接医保信息平台的网络、设备应与互联网物理隔离。
（四）应急处理管理‌

制定信息系统故障应急预案，故障发生后及时向医保部门报备并启动预案。

五、医保费用结算制度（4项，每项0.5分）‌

（一）实名购药管理‌

核验参保人有效凭证，代购需核验委托人和受托人有效身份凭证并记录。

（二）结算数据管理‌

实时上传购药明细、药械追溯码等信息，如实出具费用单据。

（三）异地结算服务‌

开通异地购药直接结算服务，应做好政策宣传，为异地参保人员提供与本统筹地区参保人员一致的服务。

（四）禁止性规定‌

不留存社保卡，不得为其他机构进行医保费用结算，不得串换药械、诱导或协助冒名购药，不得以医保定点名义从事商业广告，不得对医保参保人员以高于非医保患者的价格销售等。
说明：以上内容供参考，各零售药店需根据自身实际补充完善，简单照抄不得分。
